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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
Miramar Hotel and Investment Company, Limited 

(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：71) 

(認股權證代號: 1437) 

 

註冊辦事處 
所在大廈更改名稱 

 

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宣佈，由於

「美麗華大廈」的樓宇名稱於2017年6月2日起易名為「美麗華廣場A

座」，因此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地址將更新如下 : 

 

 香港九龍尖沙咀 

  彌敦道132號 

 美麗華廣場A座15樓 

 

 

  承董事會命  

   集團秘書   

  朱國新  

 
 
香港， 2017年 6月 2日  

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(i)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：李家誠先生、鄧日燊先生、林高演博士、

何厚鏘先生及劉壬泉先生；(ii)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：李兆基博士、馮鈺斌博

士、鄭家安先生及歐肇基先生；(iii)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：冼為堅博士、

胡經昌先生、鍾瑞明博士、楊秉樑先生及梁祥彪先生。 


